
音乐学院专业小课教学管理细则 

为了保障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依据《湖南师范大学本科教
学工作规范》《湖南师范大学本科教学差错与教学事故处理条
例》，针对音乐学科特点和一对一，一对多技法类课程的教学规
律，制定本实施细则。 
    1.音乐学院所有专业小课和学院理论大课一样均是学校实施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实施环节，所有的
教学规范和要求及教学差错、教学事故的认定和处理均被统领在
《湖南师范大学本科教学工作规范》《湖南师范大学本科教学差
错与教学事故处理条例》等文件规定的相关条款。 

2.根据技法课的特殊性，技法课教师在学校公共大课和学院
理论大课排课的基础上插空合理安排好专业小课的课程授课时
段，第一节课的开始时间可以和学校大课规定的时间不一致，实
现弹性安排。 

3.技法小课一旦确定了上课时间，就要按时按量授课，确保
教学质量，教师出现迟到、早退、随意调课，随意请人或者请研
究生代课等违反《湖南师范大学本科教学差错与教学事故处理条
例》，一律按照该处理条例进行处理。 

4.技法课的小课表是教学管理和教学督察的依据，小课表每
学期在开学第一周之内交到各系系主任处，再由教务办留存一
份，超过一周即在第二周周一正式上课还没有交小课表的，按照
《湖南师范大学本科教学差错与教学事故处理条例》视情节轻重
界定为教学差错或者教学事故并做相应处理。教师需将小课表张
贴在教室或者琴房门上。 

5.技法课是学生习得技法，提高专业能力的重要课程，鼓励
教师更新教学内容，变革教学模式，改变教学评价，规范教学过
程，每一堂技法小课，教师必须在学院统一发放的教学记录本上
做好学情分析，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效果总结反思等有关文字
性记录，为解决教学问题，自我监控教学过程提供第一手资料。
记录本放置教学地点备查。 

6.每一次小课，师生双方做好考勤登记并签上双方名字，每
一学年，该考勤表作为核实教学工作量的佐证材料，没有考勤登
记表的，视为无教学工作量。 

7.如遇到特殊情况需要调课的，按照学校教务处规定必须到
教务办办理调课手续，可以先电话告知教务办，再来补办调课手
续。如遇特殊情况需要请假的，严格按照《音乐学院关于教师请
假制度实施细则》办理请假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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